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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2009年度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通知  

 
(厦府办〔2009〕291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各开发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现将《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2009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通知》

（闽政办〔2009〕182号）转发给你们，并根据省政府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

彻执行。  

  一、各区政府、市直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做好2009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按照《福建省

XXX2009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提纲》（详见附件1）格式形成2009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

告，于2010年1月30日前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市政府办公厅。同时还要负责汇总本辖区或所属单位政府

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的公布情况（含组织做好年度报告工作情况、本辖区或所属应公开单位名单及数

量、按时公开单位名单及数量、未按时公开单位名单及数量），并于2010年3月20日前报市政府办公

厅。市政府办公厅将于2010年4月对各区政府、各部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公布情况进行核查并

通报。  

  二、各区政府、各部门应按照年初工作部署，完成2003年至2009年政府信息的清理、公开工作，

并填写《2003-2009年政府文件公开情况明细表》（详见附件2）于2009年12月30日前报市政府办公

厅。  

  三、各区政府、各部门在2010年1月7日前，完成2009年第四季度政府信息公开统计数据报送工

作。对政府信息公开年报、数据统计报送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请及时与市政府办公厅联系。   

  联系人：吴幼强 联系电话：5398907，传真：5056740  

  附件：1、福建省XXX2009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提纲  

     2、2003-2009年政府文件公开情况明细表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OO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2009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通知  



  闽政办〔2009〕182号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依法推进我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现就

做好2009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公共企事业单位应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1条规定，于2010年3月31日前通过本级政府门户网站等便于公众

知晓的渠道、方式，公布本单位 2009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二、2009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概述；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  

  （四）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七）需要说明的事项与附表。  

  各级政府的年度报告应当包括辖区内所有负有公开义务的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法

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和公共企事业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报告应当包括

所属单位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  

  三、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内容要全面、数据要翔实、分析要到位，特别是对存在的问题，

要认真从主观方面分析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  

  四、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认真组织编写，加强保密审查，确保按时准确上报并公布

本单位年度报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要认真组织本辖区或所属单位

做好2009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及时进行督促检查，并于2010年4月20日前汇总本辖区或所

属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公布情况报省政府办公厅（含组织做好年度报告工作情况、本辖区或所

属应公开单位名单及数量、按时公开单位名单及数量、未按时公开单位名单及数量）。  

  五、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应于2010年1月30日前将本地、本部门

2009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将于2010年4月

对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公布情况进行核查

并通报。  

  联系人：戴聪生 联系电话：0591-87802174，传真：0591—87826432   

  二〇〇二九年十一月七日 

  附件1  

  福建省XXX2009年度 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提纲 



  引言 （报告依据；报告内容；统计数据时限；报告公布方式；联系方式。）  

  一、概述  

  （一）组织机构建设情况；  

  （二）《指南》和《目录》的更新、完善情况；  

  （三）落实和制定相关配套措施情况；  

  （四）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制度规范情况；  

  （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学习、宣传、培训等方面的工作。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一）本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各级政府应包括本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下级政府及其

工作部门 2009 年度及历年累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主要类别情况；  

  （三）至2008年底对2003年以来政府信息梳理及公开完成情况；  

  （四）信息公开的形式，包括门户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新闻媒体、两馆查阅场所及其

他便民渠道公开的情况。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  

  （一）受理依申请公开的数量（2009年度及历年累计数量）、主要是哪些受理方式，涉及哪些方

面内容等；  

  （二）受理办理情况：包括已答复件数、待答复件数，已答复中“同意公开”的件数、“部分公

开”的件数和“不予公开”的件数，“非政府信息、政府信息不存在、非本机关政府信息”的件数；

 

  （三）“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哪些方面内容及不予公开原因。  

  四、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2009年度及历年累计数量）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被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申诉

的情况，包括次数、原因、结果（2009年度及历年累计数量）等。  

  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一）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二）具体的解决办法和改进措施。  

  七、需要说明的事项与附表  

  （一）主动公开情况说明；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二）依申请公开情况说明；  

  （三）附表（附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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